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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如何實驗  主題評論 

 

實驗教育的挑戰與因應策略 
黃姮棻 

臺北市公館國小輔導主任 
 

一、前言 

我國推動實驗教育，早在民國 39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發布《教育部指定中等學

校及小學進行教育實驗辦法》（吳清山，

2015）。近年來隨著少子化的衝擊、人本

教育觀念的興起及家長選擇權意識抬

頭，2014 年 11 月「實驗教育法」三讀通

過，宣示鼓勵創新與實驗的教育精神，

賦予學生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也為公

立學校轉型實驗教育提供正當性，明確

法源依據，進而帶動實驗教育的熱潮，

開展教育發展的契機。 

二、實驗教育的辦學方式 

實驗教育三法包含「高級中等以下教

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

例」，將實驗教育分為「學校型態」、「非

學校型態」及「公辦民營」三種辦學方式。 

(一)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

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

校制度、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

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

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

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

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

整合性實驗之教育（教育部，2014）。
例如：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桃

園市仁美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二)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

的，採用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

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

為目的所辦理之教育（教育部，

2014）。例如：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

機構、臺中市磊川實驗教育機構。 

(三) 公辦民營實驗教育 

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基於發

展地方教育特色、實踐教育理念與鼓

勵教育實驗，依學校辦學特性，針對

學校土地、校舍、教學設備之使用、

學區劃分、雜費與各項代收代辦費、

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進用

與待遇、行政組織、員額編制、編班

原則、教學評量、學校經費運用及校

務評鑑等事項，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

約，將公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委託

其辦理（教育部，2014）。例如：基隆

市瑪陵國小、宜蘭縣人文國中小。 

三、實驗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根據親子天下雜誌截至 2017 年 1
月 6 日的調查，全臺 19 縣市，共成立

124 所實驗教育學校及團體（陳秀如，

2017）。隨著實驗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

般成立，相關配套措施不足的情況也

逐漸浮現，以下提出近年來伴隨實驗

教育擴張，可能造成的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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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教升學管道不夠多元 

實驗教育重視以學生為主體、教

學模式創新、學習方式多元，希冀跳

脫以升學為導向的傳統教育模式。然

而，目前實驗教育培養的孩子，由於

高教特殊選材管道核定的名額不多，

多數仍需要回歸高中與大學繼續升

學，進入到傳統升學主義的體制，如

何適應與銜接，是政府應該思考的課

題。  

(二) 中途回歸校園機制未臻完善 

「實驗教育三法」中規範學生若

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機構提供必

要之輔導，經評估確認仍不適應時，

輔導其轉出。然而在轉出後，許多回

歸體制內學校的孩子，需經過磨合適

應期，包含適應考試壓力、遵循制度

規範、學習人際相處等，這些適應的

過程，部分孩子甚至無法適應又再度

轉出，造成在學校間或體制間流浪的

現象，有待政府制定更完善的回歸校

園機制。 

(三) 教育選擇權配套措施不足 

隨著教育選擇權意識抬頭，許多

家長竭盡心力，只為幫孩子選擇最適

合的教育方式。然而，並非所有家長

都足夠了解孩子，以在家自學而言，

由於主控權掌控在家長手上，若家長

不瞭解孩子，又一意孤行以自己的想

法進行安排，自學生只能聽從家長的

安排。此外，家長是否有足夠時間陪

伴孩子，或者放任孩子自學、能否找

到專業合適的師資、課程的安排是否

適合孩子的年齡發展，並兼顧全面性

的學習等，都會影響孩子的受教權益。 

(四) 實驗教育機構良莠不齊 

「實驗教育三法」提供家長不同

型態的教育選項，近年在政府的鼓勵

下，大量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

應運而生。面臨少子化的時代，未來

實驗教育機構勢必要克服招生的壓

力，能否維持品質，有賴辦學者的良

心及用心；而各實驗教育機構創新、

多元的活動課程，是否符合學習者的

需求，亦或是名不副實、投機取巧的

花招，有賴政府嚴格把關。實驗機構

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如何選校，考

驗家長的判斷能力。 

(五) 師資聘任制度不夠嚴謹 

根據「實驗教育三法」針對師資

聘任制度的規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校在核可的實驗規範內，得不適用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教師法的規定；

公立國中小委託私人辦理之學校，得

視校務發展及辦學特色需要，聘請具

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教學人

員，以具教師證書者優先聘任；而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師資，僅要求由實

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

師資的聘任條件放寬，將導致部分教

學人員雖具備學科知識專長，卻缺乏

教育專業素養，然學習並非僅知識內

容的傳授，態度、情意的陶冶，如何

培養學生正向品格、有效引導學習過

程的方法，也是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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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育階級化現象加劇 

私人實驗教育機構沒有教育部的

學費補貼，辦學費用的籌措完全來自

於學生學費或是企業私人捐款等途

徑，導致實驗教育機構學費相對昂

貴，每年動輒數萬元至數十萬元的學

費，並非每個家庭都能負擔。高昂的

學費造成家長教育選擇權的限縮，實

驗教育成為高社經地位階層孩子升學

與就業的跳板，進一步導致教育機會

不均、社會階層化現象加劇。 

(七) 學習成效檢核及評估機制未臻完善 

實驗學校推行以來，許多縣市、

學校都想搭上實驗教育的列車，然而

並非每一間學校都能掌握實驗教育的

理念與哲學精神，發展出正確的教育

圖像。此外，實驗教育創新、多元的

教學模式及主題式活動設計，能否確

實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掌握學生應

有的核心素養，如何以具體可行的指

標或工具評估，是實驗教育成效評估

面臨的難題。 

四、實驗教育的政策建議及因應

策略 

(一) 暢通實驗教育學校升學管道 

目前實驗教育制度僅止於高中，

且實施階段仍以國小、國中居多，政

府應思考將實驗教育擴及至高教階

段，並延伸至大學，鼓勵大學透過調

整選課方式、翻轉學習模式，制定實

驗教育學生入學的配套措施，暢通各

學習階段實驗教育升學管道。 

(二) 完善實驗教育與體制教育銜接機

制 

針對欲中途返回體制內學校的學

生，政府可設置中心學校或專職機

構，定期召開說明會，幫助家長、學

生了解回到體制內學校可能遇到的情

況。此外，為幫助學生盡快度過適應

期，或評估返回體制內學校的可行

性，亦可安排試讀措施，由中心學校

或專職機構制定過渡期間的輔導計

畫，安排專業師資集中進行銜接課程

或適應課程，待學生熟悉體制後再返

回學校上課。 

(三) 成立專職教育諮詢及評估的機構 

為消弭家長對於行使教育選擇權

的憂心，政府可設置專職教育諮詢及

評估的機構，除提供家長教育諮詢

外，亦可由專家制定量表或測驗工

具，幫助家長認識孩子的特性，評估

適合的教育方式。 

(四) 建立實驗教育機構公開資訊平台 

為使家長更易篩選合適的實驗教

育機構，政府應建立公開資訊平台，將

全臺辦理實驗教育的機構資訊進行系

統性的整理及呈現，包含：辦學計畫、

教育願景、師資結構、學習目標、課程

設計、課表安排，以及評鑑結果等。 

(五) 建立實驗教育師資專業培訓制度 

政府應歸納整理各實驗教育機構

核心課程，培訓領域專業師資，或可

提供流浪教師另一就業的選擇。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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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機構已聘任具領域專業的師

資，則可開設教育專業知能培訓課程

增能。於培訓後應舉辦檢定考試，檢

定通過之教師建立專業人才庫，供實

驗教育機構聘任之。另政府應制定更

嚴謹之實驗教育師資聘任制度，未來

受訓合格之師資方具有被任用的資

格。 

(六) 補貼經費及控管實驗教育機構的

收費機制 

私人實驗教育機構學費居高不

下，除造成家長教育選擇權限縮，也

導致教育機會不均及社會階層化現

象。政府一方面可制定獎勵措施，如

對於績效良好機構可適度放寬師生比

及招收學生數，或補貼機構辦學經

費；一方面可控管機構的收費機制，

包含收費項目、金額等，使經費維持

在合理的負擔範圍內。 

(七) 建立學習成效評估制度 

實驗教育學校雖不以紙筆考試為

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方式，然仍

需具體制定學習成效的評估機制，例

如：成果發表、作品展示等。此外，

教師應檢核學習課程與學習目標的符

合程度；機構需定期繳交成果報告

書，並接受評鑑檢核；政府也應長期

追蹤實驗教育學校畢業學生在各領域

的成就表現。政府確實監督實驗教育

機構辦學成效，對於實驗教育實施過

程及結果均有保障，教育品質的提

升，不僅避免教育資源的浪費，也降

低社會成本。 

五、結語 

適合學生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

育。實驗教育開啟臺灣教育的新契

機，也帶來衝擊與挑戰，然不論實驗

教育的實施模式如何演變、政策制度

如何調整，我們始終要關注實驗教育

能否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及達到適

性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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